家具定作合同

甲方（定作人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住所：

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乙方（承揽人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住所：

联系电话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甲（简称甲方），向木器加工厂（简称乙方），定作下列木器家具，经双方协商订立本合同，共同信守。

1.木料：甲方供应，乙方完成定作的家具后，如有余料应退还给甲方。

2.规格标准：按图纸式样规格制作。

图号
家具名称
单位（个）
数量
单价
总价
油漆颜色
交货日期

以上共计加工费人民币（大写）：

3.技术标准：按统一规定的企业标准执行。

4.交货地点、日期和付款办法

（1）在乙方厂内交货，由甲方自提。

（2）交货日期为年月日。

（3）在交货日期前，乙方可陆续交货，甲方可陆续验收，家具经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款项。

5.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致使对方受到损失时，应由违约者负赔偿责任。

6.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7.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8.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　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经手人（签字）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经手人（签字）：

年月日


